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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不予审议 TCL 家电集团《关于提请广东奥马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的 

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 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家电集团”）于 2021 年 2月 22日晚

间 22:17通过电子邮件向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送《关于

提请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

简称“《向监事会提请函》”）。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经讨论研究，

现就 TCL 家电集团在《向监事会提请函》中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相关事项，回复说明如下： 

一、 TCL 家电集团未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公司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公司监事会对《向监事会提请函》不予审议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月 19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7，以下简称“《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TCL 家电集团

在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由其单独盖章出具的《关于提请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简称“《向董事会提请函》”）时所持

公司股份比例不足 10%，TCL 家电集团不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规定的有权向公司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及提案的主体资格，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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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无需对 TCL家电集团提出的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及相关提案进行审议；在 TCL家

电集团具备相应的提案主体资格后，有权依法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案；公司董事会在收到股东提案后，将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对股东提案提出同意或不同意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反馈意见。 

1、鉴于 TCL 家电集团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其单方盖章出具的《向董事会提请函》时

并不具备提议的股东资格（持股比例不足 10%），根据《公司法》第 100条和第 101条、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9条、《公司章程》第 49条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8

条等相关规定，TCL 家电集团应当在其具备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资格后，先向公司董

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且当公司董事会不同意其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

或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时，方有权向公司监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请

求。 

2、TCL家电集团向公司监事会提交的《向监事会提请函》分别加盖 TCL家电集团和

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新融泽”）公章，而 TCL家电集团

此前向董事会提交的《向董事会提请函》仅加盖 TCL家电集团的公章。两份提请函的出

具主体并不一致，TCL 家电集团和中新融泽共同向监事会出具《向监事会提请函》前，

并未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经公司董事会履行法定的必要程序。 

基于上述，TCL 家电集团未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全面、适当地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并经公司董事会履行法定的必要程序，TCL 家电集团绕过公司董事会程序

直接向公司监事会提交《向监事会提请函》并请求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不符合《公司法》第 100 条和第 101 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9 条、《公

司章程》第 49 条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8 条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因此，公司监事会对 TCL 家电集团提交的《向监事会提请函》不予审议。 

二、 公司监事会不予审议《向监事会提请函》的具体理由 

1. TCL 家电集团直接向公司监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存在程序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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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第 100条和第 101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9条、《公司

章程》第 49条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8条等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

事会提出；公司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

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根据上述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其向公司董事会提

出书面请求时，以下简称“具备提请资格的股东”）应当先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并且当公司董事会不同意其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或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时，该等具备提请资格的股东方有权向公司监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请求；具备提请资格的股东无权绕过公司董事会程序、直接向公司监事会提出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请求。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TCL 家电集团向董事会提交由其

单独盖章出具的《向董事会提请函》时，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足 10%，TCL 家电集团

不属于具备提请资格的股东，公司董事会无需对《向董事会提请函》项下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议及相关提案进行审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北京市中尊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就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反馈意见所涉相关事

项之法律意见书》）。公司监事会认可公司董事会前述关于 TCL家电集团不具备向公司

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意见。 

因此，TCL 家电集团成为具备提请资格的股东后，应按照《公司法》第 100 条和第

101 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9 条、《公司章程》第 49 条及《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第 8 条等相关规定全面、适当地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经公司董

事会履行法定的必要程序，TCL 家电集团无权绕过公司董事会程序、直接向公司监事会

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 

2. 《向董事会提请函》与《向监事会提请函》前后两份函件的出具主体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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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注意到，TCL 家电集团向公司监事会提交的《向监事会提请函》分别加

盖 TCL家电集团和中新融泽的公章，而 TCL家电集团此前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向董事

会提请函》仅加盖 TCL 家电集团的公章。两份函件的出具主体并不一致，《向董事会提

请函》仅由 TCL家电集团出具、《向监事会提请函》由 TCL家电集团与中新融泽共同出

具，《向董事会提请函》和《向监事会提请函》是由不同提议股东提出的两个独立请求，

TCL 家电集团和中新融泽共同向公司监事会出具《向监事会提请函》前，并未向公司董

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经公司董事会履行法定的必要程序。 

此外，公司监事会查阅了 TCL 家电集团此前提交的其（甲方）与中新融泽（乙方）

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协议》“第三条 一致行动的方式”约定“双方

同意，就上述一致行动范围内的事项，采取下列一致行动方式：1、乙方在根据中国法

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公司股份大会会议提出议案之前应通知甲方，并与甲方就议

案内容协商一致后，共同向股东大会提出。2、乙方均不可撤销的同意，在公司股东大

会会议召开 10 日前就本协议第二条所述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征询甲方拟采取的表决意

见，并在股东大会会议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按照甲方拟采取的表决意见进行表决，不

得作出与甲方表决意见不一致的表决。3、乙方不可撤销的同意，若委托其他人员出席

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应对受托人的表决意见进行具体授权，该等表决意见

应与其根据本协议第三条第二款所征询的甲方拟采取的表决意见相同。4、双方均不可

撤销的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双方保持一致行动时所行使的表决权为其所持全部股份的

表决权，无论该等股份以何种方式产生或取得。5、乙方享有的中国法律或奥马电器《公

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事项均按照上述原则行使”。 

即，TCL 家电集团和中新融泽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中新融泽一方在行使公司股

东权利前征询 TCL 家电集团的意见或与其协商一致、在作出具体意思时与 TCL 家电集团

共同作出或与 TCL 家电集团保持一致；但并不能直接得出 TCL 家电集团一方主动行使股

东权利时，中新融泽不需要作出任何行为、自动默认作出相同意思表示和行为的结论。

因此，此前公司董事会关于“TCL 家电集团在其单方盖章并提交的《提请函》中提及的

其与一致行动人的股东权利行使，与此前所提交的其与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载明的股东权利行使方式不相符”认定准确，即仅凭《一

致行动协议》和 TCL家电集团单方盖章出具的《向董事会提请函》并不能直接认定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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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泽已同意、委托或授权 TCL 家电集团出具《向董事会提请函》，TCL 家电集团在提交

《向董事会提请函》时，其持股比例不足 10%。 

三、 其他 

TCL家电集团及其披露的一致行动人中新融泽自 2021年 1月 8日以来持续增持公司

股份，公司监事会持续密切关注上述股份增持行为及权益变动情形以及后续进展。 公

司重要股东和股权结构变化等事项，引起市场和公司关注，公司全体监事提示公司董事

会和全体股东注意：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利、有责任依法维护公司的正常规

范运作，TCL家电集团及公司其他股东应当依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依法合规行使股东权利及增持公司股

份。 

2、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证监会深入贯彻落实对各

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大背景下，监事会将督促公司董事会及全体高级管理

人员有责任、有义务，时刻密切关注公司股东及其他市场参与主体，在股票交易、信息

披露、收购人主体资格等方面是否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适用法律法

规要求，并就发现的破坏证券市场秩序、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搜集

线索，必要时向有权证券监管机构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如实、全面的反映情况，积极配

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工作，切实维护好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2月 27日 


